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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行政管
理委員會")而言，2017-2018 年

度又是不平凡的一年。我很高興在此

報告，行政管理委員會和立法會秘書

處透過加強為立法會提供的行政支援

及服務，以及優化為議員和市民提供

的設施及服務，繼續迎向各種挑戰。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政策目標，是在具

備足夠合資格傳譯員及獲得所需資源

的前提下，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

的所有會議提供手語即時傳譯。所有

立法會會議自 2013 年起已設有手語
即時傳譯服務。然而，由於合資格手

語傳譯員的人手供應有限，該項服務

未有按原定計劃擴展至委員會會議。

為了能進一步把此項服務推展至委員

會會議，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17 年
7 月批准由 2018-2019 年度立法會會
期起推行試驗計劃，為福利事務委員

會會議提供手語即時傳譯服務，因為

該事務委員會討論的議題最受聽障人

士關注。  
 
行政管理委員會一向不遺餘力改善立

法會綜合大樓的會議設施。鑒於可供

委員人數眾多的委員會舉行會議及可

供接見團體的會議室的需求越來越

大，行政管理委員會批准秘書處提出

的建議，為會議室 2 進行改裝以增加
座位數目。隨着改裝工程在夏季休會

期間完成，會議室 2 現時可容納全體
議員，提供了另一個可供舉行立法會

及委員會會議的場地。  
 

行政管理委員會十分重視立法會綜合

大樓的保安，務使立法會得以暢順地

處理事務，同時確保議員能夠不受阻

礙地進出會議場地。我在去年的回顧

中提到，自 2016 年 12 月中起，每個
議員辦事處只有兩名職員可在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會議舉

行期間，進入會議場地所在的樓層。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去年年底進行檢討

後，決定將所有職員進入上述會議場

地的時間限於會議前一小時及會議後

一小時，以便議員能夠暢順地進入及

離開會議場地。經微調的安排已自

2018 年 1 月中起實施。  
 
公職人員可在不妨礙議員活動的前提

下，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執行通傳應變

職務，這做法存在已久。行政管理委

員會亦就此進行了檢討。在一名議員

涉嫌對一名正在綜合大樓執行通傳應

變職務的公職人員作出不恰當行為的

事件發生後，行政管理委員會已提醒

議員須遵守基本原則，即立法會綜合

大樓所有使用者都應遵守法律及尊重

綜合大樓其他使用者，執勤人員亦不

應受到任何干擾。  
 
年內，行政管理委員會繼續採取行

動，向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員資格的

6 名人士收回已付予他們的款項。當
中 3 人已接受解決建議並向行政管理
委員會歸還有關款項。另外 3 人則未
有歸還已付予他們的議員酬金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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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就此，行政管理委員會已提起

法律程序，追討有關款項。  
 
秘書處營運紀念品店，向立法會綜合

大樓的訪客售賣各種特色紀念品和立

法會刊物，以豐富他們的到訪體驗。

經檢討紀念品店的運作後，行政管理

委員會於 2017 年 4 月批准紀念品店
試行搬遷至位於立法會綜合大樓大堂

導賞團接待處附近的空間，令紀念品

店更加顯眼，以吸引綜合大樓訪客注

意。全新設計的紀念品店已於新一年

度的立法會會期重開。除了供出售的

紀念品外，紀念品店內亦陳列顯要人

物及海外議會人員送給立法會及其委

員會的特選紀念品。  
 
秘書處繼續開發各種事務應用程式及

資訊科技系統，以支援立法會及其委

員會的運作，以及優化為議員和市民

提供的服務。年內，秘書處推出了電

子訪客接待系統，目前正在開發電子

職位申請系統。另外亦已為一些現有

的資訊科技系統(例如資訊顯示系統及
網上廣播系統)進行改善工作，務求為
廣播提供更佳的視像質素，以及提升

系統性能和服務穩定性。  
 
自 2017 年 7 月起，立法會圖書館就
議員或公眾感興趣的議題，在圖書館

的公眾閱覽區舉辦了多個專題展覽。

首個展覽以" 回顧與展望  "為主題，以
紀念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其他專
題展覽包括施政報告及政府財政預算

案。主要展品包括與社會、經濟及金

融政策相關的立法會紀錄、政府刊物

及書冊，亦有介紹審議政府提案的相

關立法會程序。有關展覽亦涵蓋施政

報告的主題及致謝議案的表決結果。

圖書館亦會應要求提供過往專題展覽

的展品以供瀏覽。  
 
行政管理委員會一直致力為立法會綜

合大樓的使用者提供綠化環境，以及

節省天然資源。透過實施多項節能措

施和採用良好的環保管理方法，秘書

處得以減少用電量及用紙量。與上一

年度相比，儘管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

會在 2017-2018 年度的會議數目增加
約 22.3%，但在本年報期內，立法會
綜 合 大 樓 的 用 電 量 只 輕 微 上 升

2.14%，用紙量亦錄得 8.5%的減幅。  
 
因應政府最新提出的延長公務員退休

年齡建議，行政管理委員會成立了由

3 名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組成的工作
小組，協助行政管理委員會考慮如何

推展延長秘書處職員服務年期的建

議。經諮詢職員及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後，行政管理委員會決定跟隨政府的

政策，把在 2000 年 6 月 1 日或之後
入職的秘書處職員的退休年齡延長至

65 歲。行政管理委員會亦決定為在
2000 年 6 月 1 日前受聘的秘書處非專
業及輔助人員推出退休後重聘計劃，

該計劃將有助維持服務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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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衷心讚許和感謝行政管理委

員會各位同事及秘書處職員作出的寶

貴貢獻和鼎力支持。我深信，行政管

理委員會在他們的不懈努力和支持

下，定能繼續妥善履行各項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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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
員會 ")是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條例》 (第 443 章)成立的法團。該
條例於 1994 年 4 月制定，為行政管
理委員會及獨立運作的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處 ")訂定法律架構，使其在運
作上享有行政管理及財政方面的自主

權。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
的成員名單載列如下：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主席)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副主席)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黃定光議員 ,  G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莫乃光議員 ,  JP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郭榮鏗議員  
黃碧雲議員  
鍾國斌議員  
陳淑莊議員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會議須在行政管理

委員會或主席不時指定的時間及地點

舉行。在 2017-2018 年度，行政管理
委員會舉行了 9 次會議。  
 

行政管理委員會委任了 5 個委員會，
執行若干轉委的職能。這些委員會

是：  
 
  人事委員會：負責處理聘任及其

他人事安排事宜；  
 
  議員工作開支委員會：負責就處

理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事宜提供意見；  
 
  設施及服務委員會：負責監督向

立法會及秘書處提供服務、辦公

地方及設施的事宜，以及處理立

法會綜合大樓展示藝術品的相關

事宜；  
 
  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

負責考慮和審批有關使用立法會

廣場的申請，以及在有需要時施

加使用條件；及  
 
  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上訴委員

會：負責考慮就立法會廣場使用

事 宜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訴。  
 
上述 5 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
單載於附錄 1。  
 
行政管理委員會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周年預算的一個獨立開支總目獲

取撥款，以支援立法會的工作。經常

撥款透過營運開支封套提供，此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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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每年撥款的上限。營運開支封套

分為兩個預算分目：一個用以支付議

員的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另一

個則用以支付秘書處的開支，包括職

員薪酬及一般開支。基本上，議員酬

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撥款每年根

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

整，而秘書處開支的撥款則根據政府

的目標開支水平予以調整。只有在秘

書處開支分目下所節省的款項，才可

撥入營運儲備，供行政管理委員會日

後酌情動用。此外，行政管理委員會

亦可就資本性和有時限的項目申請非

經常撥款。  
 
如需額外資源推行新服務和改善服

務，行政管理委員會會在政府每年的

資源分配工作中提交撥款申請。政府

會根據該等撥款申請本身的理據作出

考慮。如有關經常資源的撥款申請獲

批，有關撥款會由下一個財政年度起

在營運開支封套內提供。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帳目須交由審計署

署長審核。審計署署長獲授權進行衡

工量值式審計，研究行政管理委員會

在履行其職能和行使其權力時，使用

資源的方式是否合乎經濟原則和是否

講求效率與效益。  
 
 
 
 

在 2017-2018 年度，行政管理委員會
獲得的撥款淨額為 8 億 5,340 萬元，
其中 2 億 8,320 萬元用以支付議員
的 酬 金 及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 另

5 億 7,020 萬元則用以支付秘書處職
員的薪酬及一般開支。一如經審計帳

目(載於第 22 至 53 頁)所顯示，年度
內的盈餘為 4,440 萬元。  
 
 
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處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督導下運

作，負責為立法機關提供行政支援及

服務。秘書處的使命是為立法會提供

高效率及專業的秘書服務、資料研究

及行政支援，提高公眾對立法會事務

的認識，以及確保為市民提供有效的

申訴途徑。  
 
秘書長由行政管理委員會委任，是秘

書處的最高行政人員，同時亦是立法

會秘書。秘書長須就秘書處的有效行

政管理，向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負

責。  
 
為施行《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的
條文，秘書長被指定為行政管理委員

會所得撥款的管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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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職員通常按為期 3 年的合約受
聘。職員的職級劃分、薪酬及其他服

務條款和條件大致上與公務員所適用

者相若。職員薪酬包括基本薪金(按適
用於擔任相若職位的公務員的薪級表

支取薪金 )、現金津貼 (代替公務員的
某些附帶福利)，以及約滿酬金。秘書
處職員必須以完全政治中立的態度為

立法會服務。  
 
行政管理委員會定期考慮秘書處不同

職系職員的接任規劃，以及培訓和發

展需要。為此，秘書處已成立職員接

任委員會，負責制訂職員接任規劃的

整體策略。該委員會由秘書長擔任主

席，成員包括副秘書長及所有部門主

管。秘書處亦為以下職系設立 6 個事
業發展小組委員會，以研究有關人員

的事業發展需要：  
 
  議會秘書職系；  
  助理法律顧問職系；  
  翻譯主任及相關職系；  
  資訊服務支援職系；  
  機構傳訊職系；及  
  專業、一般及行政職系。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秘書處的編
制共有 662 個職位。按人數和職級劃
分的職員編制詳情載於附錄 2。秘書
處持續採取措施，促進殘疾人士在秘

書處的就業機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在秘書處的實際員額中，
10 名職員或約 2%為殘疾人士。  

秘書處透過下列 10 個部門，為立法
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及

服務：  
 
  議會事務部 1；  
  議會事務部 2；  
  議會事務部 3；  
  議會事務部 4；  
  法律事務部；  
  資訊服務部；  
  公共資訊部；  
  翻譯及傳譯部；  
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及  
  總務部。  
 
秘書處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組織
架構圖載於附錄 3。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2017-
2018 年度事務 
 
立法會秘書處的服務 

 
議會事務部 

 
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的會議提

供服務的職責由 4 個議會事務部(即議
會事務部 1、2、3 及 4)負責。該 4 個
部門各由一名助理秘書長掌管。為立

法會會議提供服務的工作包括處理質

詢、法案、擬議決議案和議案，以及

法案、擬議決議案和議案的修正案。

為委員會提供的秘書及行政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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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擬備背景資料簡介、討論文件、

報告及會議紀要，以及整理和分析公

眾意見。該 4 個部門亦為立法會議員
與區議會議員及鄉議局議員舉行的會

議及午餐聚會提供服務。個別議會事

務部會把需要採取跟進行動的事項轉

交相關事務委員會，或在議員與政府

當局舉行的個案會議上處理。該 4 個
部門分別負責的職務載於下文。  
 
議會事務部 1 
 
議會事務部 1 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支援服務：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兩

個小組委員會 (即工務小組委員會及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5 個事務委員
會，以及處理與該等事務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有關的立法建議及政策事宜的

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  
 
在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合共為 280 次會議提
供服務。此外，該部亦為 3 次本地職
務訪問、 1 次由發展事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4 月為考察東深供水系統的運
作而前往廣東省東江流域進行的職務

訪問，以及 1 次由工商事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7 月為考察以色列推動產業研
究及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和再工業

化的經驗而前往以色列進行的職務訪

問，提供服務。  
 
年內，在上述 280 次會議中，25 次是
為聽取公眾意見而舉行的會議，共有

542 名個別人士及團體代表在席上發
表意見。在資料研究支援方面，該部

在本年內合共擬備了 117 份背景資料
簡介及 12 份討論文件，以利便相關
委員會詳細研究有關議題。該等資料

簡介所涵蓋的重要議題包括：落馬洲

河套地區的發展、政府長遠房屋策

略，以及香港金融科技的發展。該部

亦在本年報期內合共擬備了 41 份委
員會報告。  
 
議會事務部 2 
 
議會事務部 2 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支援服務：內務委員會、7 個事務
委員會，以及處理屬於該等事務委員

會職權範圍的立法建議及政策事宜的

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年內，該

部繼續為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
員會提供服務。  
 
在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合共為 233 次會議提
供服務。此外，該部亦為 5 次本地職
務訪問提供服務。  
 
年內，在上述 233 次會議中，57 次是
為聽取公眾意見而舉行的會議，共有

1 540 名個別人士及團體代表在席上
發表意見。在資料研究支援方面，該

部在本年報期內合共擬備了 181 份背
景資料簡介及 47 份討論文件。該等
背景資料簡介及討論文件所涵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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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議題包括：少數族裔的相關事

宜、在公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提供社

會福利設施、龕位供應的相關事宜、

動物權益的相關事宜、強制性公積金

制度下的對沖安排、政府檔案的管

理、內地當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之間的通報機制、10 年醫院發展計劃
下的 5 個醫院項目，以及對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的監察。該部亦在本年報期

內合共擬備了 37 份委員會報告。  
 
議會事務部 3 
 
議會事務部 3 為立法會會議提供支援
服務。在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為 37 次立法會
會議提供服務，其中包括 4 次行政長
官答問會及 3 次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該部並處理 4 份呈請書、 643 項質
詢、27 項法案及 1 066 項就法案提出
的修正案、49 項擬議決議案、187 項
議案及 98 項就議案提出的修正案，
以及 4 項請求立法會給予許可就立法
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的申請。  
 
該部亦為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提

供服務。年內，該部為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的 1 次閉門會議提供服
務，擬備了兩份討論文件及 1 份報
告，並對在第六屆立法會推出供議員

使用的議員個人利益網上登記系統進

行優化。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亦為根據《議事

規則》第 49B(2A)條就譴責鄭松泰議
員的議案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提供服

務。調查委員會負責確立根據《議事

規則》第 49B(1A)條 (取消議員的資
格)動議的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
所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譴責議員的理

據提出意見。調查委員會於 2018 年
3 月完成工作，合共舉行 8 次閉門會
議，包括兩次閉門研訊。調查委員會

在 2018 年 4 月 1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議會事務部 4 
 
議會事務部 4 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支援服務：政府帳目委員會、查閱

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議

事規則委員會、內務委員會轄下的議

會聯絡小組委員會、 6 個事務委員
會，以及處理屬於該等事務委員會職

權範圍的立法建議及政策事宜的法案

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  
 
在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合共為 198 次委員會
會議提供服務。這些會議包括政府帳

目委員會的 13 次公開聆訊，以及其
他委員會為聽取公眾意見而舉行的

27 次會議，共有 802 名個別人士及團
體代表在席上發表意見。此外，該部

亦為 8 次本地職務訪問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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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研究支援方面，該部合共擬備

了 116 份背景資料簡介及 51 份討論
文件。該等背景資料簡介及討論文件

所涵蓋的一些重要議題包括：廣深港

高速鐵路香港段及沙田至中環線建造

工程、與兩家電力公司進行的周年電

費檢討、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數碼

港及智慧城市。該部合共擬備了

40 份委員會報告，包括政府帳目委員
會為匯報其研究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

審計報告的結果而向立法會提交的

4 份報告書。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合共處理了

20 項有關查閱立法機關文件的要求，
其中 18 項獲得批准。其餘兩項要
求，則在該部與申請人釐清其要求

後，由申請人撤回。此外，該部協助

立法會秘書就是否解封立法機關文件

及紀錄進行覆檢，有 51 套已存在超
過 20 年的非保密檔案已開放予公眾
查閱。  
 
該部亦統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的

更新工作。  
 
法律事務部  
 
法律事務部負責就立法會及其轄下委

員會的法案及附屬法例審議工作、公

共政策研究、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的

調查、申訴處理及其他法律事宜，向

立法會及有關委員會提供獨立的法律

意見及支援。該部亦就關乎立法會事

務的事宜向個別議員提供法律意見。

此外，該部亦為行政管理委員會及秘

書處提供內部法律服務。該部的任務

是致力以及時、客觀、公正，並在有

需要時予以保密的方式，提供獨立、

全面及可靠的法律意見、分析、研究

及資料搜集服務，從而協助立法機關

充分掌握有關情況。  
 
法律顧問除掌管法律事務部外，亦是

立法機關的法律顧問。根據《議事規

則》，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一般職

責，是就關乎立法會的事務或行政的

法律問題，向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秘

書提供意見。  
 
公共資訊部  
 
公共資訊部為立法會及議員提供公共

關係意見及傳媒支援服務，並管理電

視廣播系統的運作，確保即時直播立

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所有公開會

議，同時亦透過教育、訪客及網上服

務，提高市民對立法會工作的認識。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合共發出 259 份
有關立法會事務和活動的新聞稿，並

為立法會主席、委員會主席及議員安

排了 60 次新聞簡報會和訪問。由該
部負責拍攝及播放的立法會及其轄下

委員會公開會議有 706 次，新聞簡報
會有 28 次，總時數達 1 958小時。該
部亦接獲及處理 19 148 項透過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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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及未經預約人士即場提出的查

詢，以及 1 959項電郵查詢。  
 
該部除了把與立法會有關的影片和照

片上載至立法會網站外，亦會在社交

媒體平台上發布這些資料。在本年報

期內，共有 3 656 段有關立法會會議
及活動的視像紀錄上載至立法會

YouTube 頻道，另有 1 865 幅有關議
員官式活動的照片上載至立法會

Flickr 相簿。此外，該部為議員提供
每日網上報章剪輯服務，讓他們知悉

最新的時事報道及公眾對熱門時事的

意見。  
 
年內，該部為議員與來自香港以外地

方的貴賓舉行的 18 次會議提供服
務。此外，該部為 58 050 名訪客 (包
括市民和學生)舉辦了 2 036 個教育導
賞團。該部亦負責營運紀念品店，店

內提供多款特色紀念品和有關立法會

的刊物，藉以豐富訪客的體驗。為令

紀念品店更加顯眼，以吸引立法會綜

合大樓訪客注意，該部於 2017 年
6 月把紀念品店遷至綜合大樓大堂導
賞團接待處附近的空間，並以紀念品

售賣部的模式營運。   
 
在教育活動方面，該部為學生舉辦了

717 個有關立法會工作的角色扮演環
節，並為幼童舉辦了 310 個講故事環
節。該部向青年機構提供支援，協助

有關機構在立法會綜合大樓舉行模擬

立法會辯論，而在本年報期內，該部

合共舉辦了 7 場辯論及 4 個培訓工作
坊。該部舉辦的 "與立法會議員暢談 "
活動，讓學生與議員就有關立法會工

作的話題及社會議題進行討論。學校

及青年音樂團體在立法會綜合大樓舉

行的午間音樂表演，已成為"與立法會
議員暢談"活動不可或缺的環節。該部
合共為 700 名學生及 48 名議員舉辦
了 30 個暢談環節，包括 5個以音樂表
演形式進行的暢談環節。該部亦統籌

暑期實習計劃，安排 27 名專上院校
學生到秘書處不同部門實習，讓他們

了解為立法會提供的支援服務。  
 
資訊服務部  
 
資訊服務部透過轄下的資料研究組、

立法會圖書館及檔案館，為立法會、

各委員會、議員和議員職員及秘書處

職員提供資訊服務。  
 
資料研究組進行研究及資料搜尋工

作，並就各專題及議員關注的其他範

疇擬備文件。資料研究組編製的刊物

包括研究報告、資料摘要、資料便

覽、研究簡報及資訊述要。研究報告

根據海外經驗，詳盡分析所研究的廣

泛政策事宜。資料摘要就選定的關注

議題進行聚焦研究。資料便覽是較簡

短的研究文件，當中載有事實資料及

數據。研究簡報定期發出，以簡明扼

要的方式闡述議員感興趣或關注的事

項，資訊述要則是定期發出的簡短研

究文件，重點述明某議題的要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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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究組於 2016 年 10 月推出兩類全
新的刊物，分別是數據集和數據透

視。數據集彙集從本地及國際官方來

源取得的數據，數據透視則着重就範

圍廣泛的熱點議題提供主要統計數

據。這些刊物旨在讓議員可快速閱覽

有關選定課題的基本事實資料。  
 

在本年報期內，資料研究組合共發表

了 19 份資料摘要、40 份資料便覽、
兩份研究簡報、7 份資訊述要、5 份數
據集及 31 份數據透視。主要研究的
課題一覽表載於附錄 4。  
 
立法會圖書館透過其立法會紀錄館

藏，以及憲制館藏、《基本法》館藏

及一般參考資料，提供參考資料支

援。立法會圖書館為憲制圖書館，截

至 2018 年 3 月，館內的憲制及議會
館藏達 28 674 項，相等於總藏書量的
53%。圖書館亦出版兩份月刊，名為
《時訊․新知    海外政策報告》及
《時訊․新知    議會動向》，讓議
員知悉選定海外地方的最新政策文

件、主要研訊報告、重要立法及財務

建議，以及議會程序的轉變。  
 
年內，圖書館的訪客人次為 13 696。
書籍查閱次數為 3 849 次，所處理的
查詢數目達 876 項。圖書館亦進行了
32 項檢索工作。圖書館自 2017 年
12 月起訂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線
上圖書館("OECD iLibrary")服務，為

議員及其職員提供有用的資源工具，

以便進行不同政策範疇的研究。  
 
圖書館亦負責管理立法會網站。在本

年報期內，立法會網站的瀏覽人次為

870 萬，瀏覽頁次為 1 億 910 萬。圖
書館於 2017 年 1 月提出革新立法會
網站的建議，並於 2017 年 4 月進行
一項網上調查及一系列焦點團體訪

談，以收集使用者對新網站的意見。

圖書館亦建議提升現有的圖書館系

統，為議員及職員提供更優質服務。

預計新立法會網站及新圖書館系統將

於 2020 年就緒。  
 
自 2017 年 7 月起，圖書館在館內的
公眾閱覽區舉辦了多個專題展覽。首

個展覽以 "回顧與展望 "為主題，紀念
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其間展出香
港以外地方的顯要人物及其他議會機

構致送的特選紀念品、議員撰寫的書

籍、具有永久保留價值的檔案，以及

記載這段時期所發生的大事的檔案。

參觀者亦可了解有關立法會及委員會

會議的規則及程序。其他展覽為施政

報告及政府財政預算案。主要展品包

括相關立法會紀錄、政府刊物及書

冊，還有關於審議政府提案的立法會

程序的介紹。  
 
立法會檔案館負責挑選、蒐集和保存

記錄了立法會歷史、核心職能和活動

的珍貴檔案及材料。館內亦為議員、

職員及公眾人士提供檔案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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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查閱服務。現時，檔案館保存

約 1 090 直線米不同格式的歷史檔
案，包括紙本檔案、裝訂本、照片、

視聽資料及文物。為提高公眾的興趣

及引導他們欣賞立法機關的檔案遺

產，檔案館定期為學校和專業組織舉

辦團體參觀活動。檔案館亦協助處理

查閱立法會封存紀錄及文件的要求，

並就封存期屆滿的封存歷史檔案進行

覆檢，以確定法例不禁止公眾查閱該

等紀錄。  
 
年內，檔案館為 693 名訪客舉辦
19 次參觀活動，答覆 646 項有關參考
資料及研究的查詢，處理 9 項查閱資
料要求，覆檢 92 個封存歷史檔案共
28 752 頁文件以供公眾查閱，並鑒定
1 492 個非常用檔案，其中 1 305 個
檔案被指明為歷史檔案而須予保存，

187 個檔案則獲授權銷毀。  
 
檔案館於 2015 年年中建立並推出一
個名為 "立法機關歷史檔案目錄 "的電
子系統，提供便捷的途徑，以供搜尋

及預約查閱立法會檔案館的歷史檔

案。檔案館會繼續致力提升該系統的

效能。年內，該系統的瀏覽人次為

21 708 ， 使 用 者 的 瀏 覽 頁 次 為
160 763。  
 
 
 
 
 

翻譯及傳譯部  
 
翻譯及傳譯部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

員會提供翻譯、傳譯及中文謄錄服

務。  
 
該部負責編製《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

紀錄》 ("正式紀錄")，又稱"立法會議
事錄"，是立法會會議過程的逐字紀錄
本。該部會首先發布按議員發言時所

使用的語言編製的正式紀錄(即場紀錄
本)，然後將之翻譯成中文及英文兩個
版本。正式紀錄的即場紀錄本及翻譯

本均可在立法會網站閱覽。該部為立

法會在本年報期內舉行的 37 次會議
編製了 11 290 頁正式紀錄的即場紀錄
本。即場紀錄本經整理及翻譯後，英

文本共有 14 295 頁，中文本共有
10 467 頁。該部持續致力確保立法會
議事錄的草擬本、確定本及翻譯本可

按照服務承諾，分別於 3、7 及 24 個
工作天內準時發出。  
 
該部亦負責翻譯質詢、議案、委員會

文件、研究刊物、會議紀要及立法會

其他文件。年內，該部的翻譯總字數

達 12 647 545 字。該部繼續透過精簡
工作流程、有效運用資訊科技及以匯

集人手的安排靈活調配職員，致力提

高工作效率和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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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粵語及普通話即時傳譯是為立

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所有會議提供的

常規服務，有關服務由該部負責監

督。由於合資格的手語即時傳譯員人

手供應不足，現時只有立法會會議有

提供手語即時傳譯服務。在 2018-
2019 年度立法會會期，該項服務會透
過一項試驗計劃擴展至福利事務委員

會會議。該部會在試驗計劃推行一年

後進行檢討。  
 
行政管理委員會經檢討後，批准把按

需要為在委員會會議上作口頭陳述的

團體代表及個別人士提供 7 種少數族
裔語言即場傳譯服務(包括由英文或中
文譯成少數族裔語言，或反之由少數

族裔語言譯成英文或中文)的計劃，轉
為常規服務。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包括公共申訴辦事

處、會計組及人力資源組。  
 
公共申訴辦事處負責向議員提供支援

服務，以處理市民透過立法會申訴制

度提出的申訴和意見。該辦事處協助

議員處理個案，以期使申訴事項得以

解決，以及找出政府政策及辦事程序

須予改善之處。該辦事處的工作包括

與申訴團體 /個別市民會面和通信、

審視申訴人提出的個案、與政府當局

及相關公營機構溝通、協助議員決定

應採取的適當行動，以及為當值議員

與申訴團體的會晤、值勤議員與個別

人士的會晤、與政府當局及 /或相關

公營機構舉行的個案會議及就該辦事

處所處理的個案進行的實地視察提供

服務。在本年報期內，該辦事處協助

議員處理的個案達 1 670 宗，其中
346 宗個案由團體提出，1 324 宗由個
別人士提出。  
 
會計組負責秘書處的所有會計事務。

該組統籌行政管理委員會預算的編製

工作、管制預算、擬備薪資紀錄、處

理及安排所有付款、編製財務報告、

把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資金和儲備作投

資、落實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財務政

策，以及協助擬備每年就資源分配工

作提交的撥款申請。此外，該組負責

管理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並協助為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提供服務。  
 
人力資源組負責制訂及推行人力資源

策略，透過吸納、激勵及挽留人才，

應付各項服務需求。該組亦負責安排

培訓及發展計劃，確保秘書處職員具

備所需的技能及專業知識，持續為議

員及立法會提供有效支援。此外，該

組負責監督與職員關係及職員福利有

關的事務，並一直致力加強職員與管

理層之間的溝通，以及舉辦健康課程

促進員工福祉。該組亦協助為行政管

理委員會轄下的人事委員會提供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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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該組合共進行了 31 次招聘工
作(包括公開及內部招聘)，共有 38 名
新職員及 20 名在職職員獲晉升或聘
任至另一職系。此外，該組舉辦了

34 個內部培訓工作坊，出席的職員共
有 887 人次，另安排職員參加了
10 個外地培訓計劃。該組亦安排職員
參加由公務員培訓處及其他本地培訓

機構舉辦的培訓課程，共有 389 人次
出席。這些培訓活動着重培育職員的

專業知識、加強管理能力、提升工作

效率，以及促進職業安全及健康。除

了職員培訓及發展外，人力資源組的

重點工作範疇亦包括提升各個人力資

源資訊系統，以改善運作效率。年

內，該組着手開發電子職位申請系

統，以提高職員招聘的成效和效率。  
 
總務部  
 
總務部包括一般行政組、物業及保安

組和資訊科技組。一般行政組為行政

管理委員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提供秘書

服務，並為秘書處其他部門提供內部

行政支援。在本年報期內，該部為行

政管理委員會的 9次會議提供服務。  
 
一般行政組亦提供文件收發服務，為

秘書處所有部門提供採購及物料供應

服務，以及在會議及議會聯繫活動舉

行期間為議員提供管事及膳食服務。

此外，該組監督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內

進行的新造及改善工程和實施的環保

措施。  

一般行政組亦負責為議員辦事處及秘

書處職員提供辦公地方，包括與政府

當局聯絡，為秘書處物色合適的辦公

地方。由於立法會綜合大樓辦公地方

不足，會計組及人力資源組的辦公室

分別設於金鐘道政府合署 2 樓及
23 樓，翻譯及傳譯部和資料研究組的
辦 公 室 則 設 於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46 樓。  
 
物業及保安組負責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提供物業管理和樓宇及會議保安服

務。該組與政府部門及承建商保持密

切聯繫，確保立法會綜合大樓結構穩

妥，樓宇裝備運作良好。該組按照相

關法例及行政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指示

及指引執行職務，確保立法會綜合大

樓、議員及立法會綜合大樓其他使用

者安全。  
 
行政管理委員會致力並銳意提升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保安，以確保立法會的

運作不受阻礙及干擾，同時保持立法

會綜合大樓為一個開放和歡迎市民的

地方。經檢討後，行政管理委員會已

微調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場地及會議

樓層的出入管理安排，有關安排已於

2018 年 1月中起實施。  
 
資訊科技組為議員、議員職員及秘書

處職員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並為立法

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提供支援。

年內，該組為數個事務資訊系統進行

大型提升工作，包括在會議室 2 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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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室 3 安裝電子表決系統、提升薪俸
紀錄系統，以及優化財務委員會特別

會議質詢輸入系統、撥款條例草案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系統，以及示明

加入委員會及出席會議和其他活動系

統。此外，電子訪客接待系統、電子

職位申請系統及電子考績系統等多個

新的行政系統的開發工作亦已相繼

展開。  
 

在本年報期內，該組亦為部分現有資

訊科技系統(包括資訊顯示系統及網上
廣播系統)進行改善工作，俾能為廣播
提供更佳的視像質素，以及提升系統

性能及服務穩定性。鑒於惡意軟件及

勒索軟件引發網絡攻擊的威脅日益增

加，該組繼續提升資訊科技保安基建

設施。此外，該組亦着手提升秘書處

的個人電腦工作站。  
 
 
就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進行

審計監察 

 
為提高議員申請發還因履行立法會職

務而支付的工作開支的問責性和透明

度，行政管理委員會委聘了一家獨立

的審計師事務所，在議員辦事處進行

審計。此項審計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確保議員的申請符合《立法會議員申

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 ("《發還開
支指引》 ")中有關利益衝突及申報利
益的條文。  
 

涵蓋 2016-2017 發還工作開支年度
(由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的審計報告已於 2018 年
4 月提交行政管理委員會。報告載
述，在所有重大方面上，該審計師事

務所並未發現立法會議員就發還工作

開支的申請違背了《發還開支指引》

對有關利益衝突及利益申報的要求。

按照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指示，審計報

告已存放於立法會圖書館，供市民查

閱。  
 
 
環境保護 

 
秘書處致力在處理事務及運作時顧及

對環境的影響，並會繼續致力採取秘

書長提交的 2017-2018 年度環境保護
報告 (載於附錄 5)所載的一系列環保
措施，以保護環境。  
 
在本年報期內，秘書處繼續致力控制

用電量及用紙量。與上一年度相比，

儘管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在報告期

內的會議數目由 619 次增加至 757 次
(增幅約 22.3%)，但立法會綜合大樓
的用電量只輕微增加 2.14%，用紙量
亦錄得 8.5%的減幅。  
 
繼完成立法會綜合大樓由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
碳審計後，秘書處委聘顧問為立法會

綜合大樓進行年度碳審計，涵蓋

2014-2015 至 2018-2019 年度。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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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綜合大樓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碳審計報告
顯示，大部分排放源的排放量均有不

同程度的減幅，而立法會綜合大樓在

2016-2017 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與 2013-2014 年度的基準年相比，亦
減少了 1.41%。秘書處會跟進顧問的
建議。  
 
為提高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的節能

減廢意識，秘書處定期發布有關使用

辦公室設備及空調設施和處理一般廢

物及源頭減廢的小貼士。此外，立法

會綜合大樓亦設有收集可回收物品的

設施(即紙張、塑膠、金屬、玻璃樽及
電池回收箱 )。為進一步鼓勵減少用
紙，由 2017 年 12 月起，有更多類別
的文件(例如在會議席上提交或在會議
後接獲的政府當局文件，以及事務委

員會、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會

議紀要 )只以電子複本方式向議員發
送。  
 
此外，鑒於對環保電動車輛充電設施

的需求日增，除原有的 5 個標準充電
器外，立法會停車場於 2017 年 12 月
裝設了兩個中速充電器。新的充電器

可更有效照顧停車場使用者的需要，

並可大大減少電動車輛的充電時間。  
 
 
 
 
 

職員諮詢委員會 

 
職員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由秘書處

各職系(即議會秘書職系、助理法律顧
問職系、翻譯主任及相關職系、資訊

服務支援職系、機構傳訊職系，以及

專業、一般及行政職系)推選的 23 名
代表。職員諮詢委員會提供途徑，讓

職員就影響他們的事宜直接向主持會

議的秘書長提出意見。  
 
年內，該委員會舉行了 4 次會議。透
過各代表表達的意見，主要是關於服

務條件、僱員權益、員工福利、工作

安排及環境等。職員提出的意見及建

議由有關部門跟進。  
 
 
職員聯誼會 

 
職員聯誼會的成立旨在增進秘書處職

員之間的情誼和相互支持。在 2017-
2018 年度，該會曾舉辦周年聖誕聯歡
會，該活動讓職員可暫時擱下工作共

進午餐，歡度佳節。該會在年內亦舉

辦了多個興趣班 (例如國畫班、拉筋
班、太極班、保鮮花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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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意見 
 
我已審計列載於第22至53頁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
表包括於2018年3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結算表、全
面收益表、累積基金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主要

會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真實而中肯地反映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2018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
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

例》 (第443章 )第13 (3 ) ( a )條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第13 ( 3 ) ( b )及13 ( 4 )條、《核數條
例》 (第122章 )第15 (1 ) ( a )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據該等準則
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並已按該等準則履

行其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

意見提供基礎。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及《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13 ( 3 ) ( a )條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
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

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署署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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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備財務報表時，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須負責評估其持續經營的能

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

基礎。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

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

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

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

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

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專業懷

疑態度。我亦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

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

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

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此舉並非旨

在對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作出的會

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 判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法是否恰當，並

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情況有關，而且可能對立法

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

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

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

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

證。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不能繼續持續

經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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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以及財務報

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孫德基  審計署 

審計署署長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7號 

2018年7月9日   入境事務大樓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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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附註  2018年   2017 年  
     
收入      
     
 政府的財政撥款  3(a) 853,444  874,352 
 投資收入  3(b) 9,329  1,422 
 其他收入  3(c) 734  1,770 

  863,507  877,544  

     
開支      
     
 經常開支      
  議員酬金、醫療津貼及任滿酬金  4(a) 75,760  124,367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4(a) 164,656  192,002 
  職員薪酬  4(b) 465,753  443,277 
  一般開支  4(c) 107,358  105,107 
     
 非經常開支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4(d) 3,721  9,041 
  其他非經常開支  4(e) 1,886  3,998 

  819,134  877,792 

     
年度內的盈餘/ (赤字 )   44,373  (248) 

 
 
 
第 27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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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港幣千元列示 ) 
 

  2018年   2017 年  
     
年度內的盈餘/ (赤字 )   44,373  (248) 

     

其他全面收益      

     

重估可供出售證券所產生的增益  
－  在出售投資後會重新分類至收支結算表   5,685  3,676 
重估可供出售證券的累計增益 (在出售有關  
證券後已重新分類至收支結算表)   (4,346)  (36) 

年度內的其他全面收益   1,339  3,640 

     
年度內的全面收益總額   45,712  3,392 

 

 

 

第 27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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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附註  2018年   2017 年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5 30,031  31,209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7 24,189  24,396 
 可供出售證券  8 18,523  32,479 
  72,743  88,084 
流動資產      
 紀念品存貨   545  67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9 6,492  7,689 
 持至期滿的證券  10 -  4,006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7 870  452 
 銀行存款   270,033  217,09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 38,288  15,644 
  316,228  245,557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 55,238  56,980 
 應計約滿酬金  2.7.1 54,670  31,477 
  109,908  88,457 
     
     

流動資產淨值   206,320  157,10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9,063  245,184 
     

非流動負債      
應計約滿酬金  2.7.1 29,022  40,855 
已收按金   157  157 

  29,179  41,012 
     
資產淨值   249,884  204,172 
     

累積基金      
營運儲備  13.1 215,145  206,845 
投資重估儲備  13.2 1,997  658 
累積盈餘/ (赤字 )   32,742  (3,331) 

     
  249,884  204,172 
 
經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18 年 7 月 9 日通過並授權簽發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陳維安 ,  SBS 

 

第 27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於 2018年 3月 31日的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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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2018年   2017 年  
     
營運儲備      
     
 年初結餘   206,845  191,716 
 轉撥自累積盈餘   8,300  15,129 
     
 年終結餘   215,145  206,845 
     
投資重估儲備      
     
 年初結餘   658  (2,982) 
 年度內的其他全面收益   1,339  3,640 
     
 年終結餘   1,997  658 
     
累積盈餘/(赤字 )      
     
 年初結餘   (3,331)  12,046 
 年度內的盈餘/(赤字 )   44,373  (248) 
 轉撥至營運儲備   (8,300)  (15,129) 
     
 年終結餘   32,742  (3,331) 
     
年終累積基金總額   249,884  204,172 

 
 
 
第 27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累積基金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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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附註  2018年   2017 年  
     
營運項目的現金流量      

     
已收的政府財政撥款  3(a) 853,444  874,352 

 已收的其他收入   736  1,563 
 付予議員及代議員支付的款額   (246,251)  (328,490) 
 付予職員的款額   (452,523)  (431,269) 
 支付營運開支   (98,279)  (99,439) 
     
來自營運項目的現金淨額   57,127  16,717 
     

投資項目的現金流量      
     

 購置固定資產   (9,879)  (15,180)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   1  124 
購買可供出售證券   (22,167)  -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   41,808  1,520 
出售持至期滿的證券   4,000  - 
增加原有期限超過 3 個月的銀行存款      
提取存款   259,197  202,892 
投放存款   (307,629)  (244,117) 

   (48,432)  (41,225) 
 已收利息   3,679  5,102 
 已收股息   457  1,026 
     
用於投資項目的現金淨額   (30,533)  (48,63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淨增加/ (減少 )   26,594  (31,916) 
     
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1,644  83,521 
     
匯率變動的影響   50  39 
     
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 78,288  51,644 

 
 
 
第 27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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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論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443 章 )成立，是一個財政及行政自主的法團。行政管理委員會透過立法會秘書
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立法會提供行政支援及服務。  

 
 
2  主要會計政策  
 
2.1 符合準則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及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詞是統
稱，當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 )編製。行政管理委員會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摘要如下。  
 
2.2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除可供出售證券 (附註 2.3.2.3)是以公平值列帳 (闡釋見於下述的會計政策 )外，本財務
報表的編製基礎均以原值成本法計量。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施，以及資產與負債和收入與支出的呈報款

額。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均按經驗及其他在當時情況下被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

訂。倘若沒有其他現成數據可供參考，則會採用該等估計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

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不同。  
 

2.2.1 會計判斷及估計  
 
行政管理委員會會持續檢討該等估計及其所依據的假設。如修訂會計估計只會影響

當年的會計期，會在當年的會計期內確認有關修訂；如修訂會影響當年及未來的會

計期，則會在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內確認有關修訂。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影響重大的會計判斷。除了在財

務報表附註 9 披露的其他應收帳款減值外，無論現時對未來作出的假設，或在結算
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

面金額在來年大幅修訂。  
  

(除另外註明，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  

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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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3.1 初始確認  
 

行政管理委員會會按起初取得資產或引致負債的目的將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作下列

分類：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持至期滿的證券、可供出售證券及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最初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值通常相等於成交價加上直接交易成

本。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成為任何金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會確認有關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常規買賣 (即須於法規或市場慣例所設定的時間內交付資產的買賣 )的金
融資產於交易日確認。  
 

2.3.2 分類  
 
2.3.2.1 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  
 

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為非衍生金融資產，它們具有固定或可以確定的金額，但在活

躍市場並沒有報價，而行政管理委員會亦無意將之持有作買賣用途。此類別包括預

支予立法會議員 ("議員")的營運資金、應收帳款、銀行存款及銀行結存。  
 
在初始確認後的每個結算日，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攤銷成本

值，經扣除任何減值虧損 (如有的話 )後列帳 (附註 2.3.6)。實際利率是指可將金融工
具在預計期限 (或適用的較短期間 )內的預計現金收支，折現成該金融資產或金融負
債的帳面淨值所適用的利率。行政管理委員會在計算實際利率時，會考慮金融工具

的所有合約條款以估計現金流量，但不會計及日後的信貸虧損。有關計算包括與實

際利率息息相關的所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

或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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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持至期滿的證券  
 
持至期滿的證券為非衍生金融資產。該等證券具有固定或可以確定的金額及有固定

到期日，而且行政管理委員會有明確意向及能力將之持有直至到期日，惟符合貸出

款項及應收帳款定義的金融資產則除外。  
 
在初始確認後的每個結算日，持至期滿的證券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攤銷成本值，經

扣除任何減值虧損 (如有的話 )後列帳 (附註 2.3.6)。  
 

2.3.2.3 可供出售證券  
 

可供出售證券為指定可供出售或沒有被列入上述任何其他分類的非衍生證券，包括

沒有指定持有期限，但可能會因應流動資金需求或市場環境變化而出售的證券。  
 
在初始確認後的每個結算日，可供出售證券按公平值列帳。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未

實現損益在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並分錄於投資重估儲備內。外幣換算所產生的損

益則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損益包括出售所得淨額與帳面值的差額，以及從投資重估儲備撥

入收支結算表的累計公平值調整數額。  
 
2.3.2.4 其他金融負債  
 

其他金融負債採用實際利率法得出攤銷成本值後列帳。  
 
2.3.3 公平值計量原則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每個結算日按公平值計量若干金融工具，而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則在附註 17.2 披露。  
 
公平值指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有秩序地交易時，就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所收取或支

付的價格。計量公平值時，會假定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的交易在下述其中一種情況

下進行： (a)在有關資產或負債的主要市場進行，或 (b)如沒有主要市場，則在對有關
資產或負債最為有利的市場進行；而行政管理委員會於計量日能參與此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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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所用的假設是市場參與者為該等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所用的

假設，並假設市場參與者會以最符合其經濟利益的方式行事。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計量公平值時，會按情況採用適合和具充分數據的估值方法，

盡可能運用相關可觀察到的參數，並盡量少用不可觀察到的參數。  
 
行政管理委員會按以下公平值等級劃分計量所得的公平值，有關等級反映計量時所

用重要參數的類別：  
 

第 1 級  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為相同的金融工具在交投活躍的市場上的報價
(未經調整 )；  

 
第 2 級  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按與該金融工具有關而可觀察到的參數釐定，當

中包括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價格 )及不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引申
自價格 )，但不包括第 1 級所運用的報價；及  

 
第 3 級    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參數並非基於可觀察到的市場數據 (即不可

觀察到的參數 )。  
 
就經常於財務報表中確認的資產及負債，行政管理委員會於結算日透過重新評估分

類 (根據對整體公平值計量而言屬最重要及相關的參數等級作出 )，決定財務報表中各
等級之公平值應否作出轉撥。  
 

2.3.4 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的合約權屆滿時，或已轉讓該金融資產及其絕大部分風險

和回報的擁有權，該金融資產會被註銷。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註銷金融資產時採用加權平均法決定須於收支結算表內確認的已

實現損益。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或取消，或到期時，該金融負債會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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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對銷  
 
 當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法律上有權強制對銷某些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所涉及的已確認

金額，而行政管理委員會亦有意以淨額結算或準備同時變現資產和償付債務，有關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會作對銷，以淨金額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2.3.6 金融資產減值  
 

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持至期滿的證券及可供出售證券的帳面值會在每個結算日作

出評估，以確定是否有客觀的減值證據。客觀減值證據包括就以下一項或多項虧損

事件引起行政管理委員會注意的可觀察數據：  
 
  債務人出現重大財政困難；  
  拖欠或逾期償還利息或本金等違約情況；  
  債務人有可能進行破產或其他財務重組程序；  
  科技、市場、經濟或法律環境出現對債務人有不利影響的重大變化；及  
  股票證券投資的公平值大幅或長期下跌至低於其成本值。  
 
若有客觀證據證實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或持至期滿的證券出現減值虧損，虧損會在

收支結算表內確認，虧損額為該資產的帳面值與按其在初始確認時的實際利率所計

算的預期未來現金流折現值之間的差額。如其後減值虧損降低，並能客觀地證實與

確認減值虧損後出現的事件相關，則該減值虧損會在收支結算表內回撥。  
 
若有客觀證據證實可供出售證券出現減值虧損，即使有關的金融資產並未註銷，以

往記錄在投資重估儲備內的相關累計虧損，會從投資重估儲備轉撥往收支結算表內

確認。累計虧損額為購入價與減值時的公平值之間的差額，而差額會扣除以往在收

支結算表內就該金融資產所確認的任何減值虧損。可供出售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以往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的減值虧損，不會經其後的收支結算表回撥，而是將其後

增加的公平值在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並在投資重估儲備內記錄。  
 
其他應收帳款 (附註 9)的減值虧損會經撥備帳戶入帳。當行政管理委員會確定收回其
他應收帳款的機會渺茫，被認為未能收回的金額會直接在其他應收帳款註銷，而撥

備帳戶內有關該應收帳款的金額，均會撥回。以往提撥到撥備帳戶的金額若後來成

功收回，則會在撥備帳戶作出撥回。撥備帳戶的其他變動及以往曾直接註銷而後來

成功收回的金額，會於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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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紀念品存貨  
 
 立法會綜合大樓設有紀念品店。  
 
 紀念品存貨以成本值及淨實現價值兩者中的較低者列出。成本值由紀念品的設計

費、模具費及其他製作費組成，並以加權平均法計算。淨實現價值是在一般業務運

作下預計的售價，減去預計完工時的成本和為出售該紀念品所需的預計費用。  
 
2.5 固定資產  
 
2.5.1 固定資產的計量  
 
2.5.1.1 預計使用年期超逾一年的固定資產項目均予以資本化，但所費少於 3,000 元的項目

則即時支銷。  
 
2.5.1.2 藝術品以成本值扣除減值虧損(如有的話 ) (附註 2.5.3)後在資產負債表上以資本項目形

式予以確認。該等藝術品不予折舊或重估。  
 
2.5.1.3 其他固定資產以成本值扣除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如有的話 ) (附註 2.5.3)後列出。折舊

額的計算方式，是將固定資產的成本值減去預計剩餘價值，然後按預計可用年期以

直線法逐年攤銷。各項固定資產的預計可用年期如下：  
 

—  家具及固定裝置  10 年  

—  車輛及辦公室設備  5 年  

—  電腦及軟件  3 年  

 
尚在進行的工程不予折舊。 

 
2.5 .2 固定資產的註銷確認  
 
 當固定資產被出售或預期其使用或出售不再產生任何經濟利益時，該固定資產的帳

面值即被註銷確認。  
 
 出售固定資產的損益以出售所得淨額與資產的帳面值之間的差額來決定，並於出售

時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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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固定資產的減值  
 
 固定資產的帳面值在每個結算日評估，以確定有否出現減值跡象。倘出現減值跡

象，並當資產的帳面值高於其可收回數額時，則有關減值虧損會在收支結算表內確

認。資產的可收回數額為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後的數值與使用值兩者中的較高者。  
 
2.6 等同現金項目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結存及原有期限不超過 3 個月的銀行存

款。  
 
2.7 職員福利  
 
2.7.1 約滿酬金  
 
 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有全職職員均按定期合約條款受聘，合約期大部分為 3 年，在順

利完成合約時可獲發放一筆約滿酬金。應承擔但尚未到期支付的職員約滿酬金，均

全數撥備並記入收支結算表內。須於結算日起計一年內支付的約滿酬金列為流動負

債，其他則列為非流動負債。  
 
2.7.2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供款  
 
 為符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的規定，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透過加入由

獨立強積金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集成信託計劃，設立強積金計劃。所有已付及應付的

強積金供款均記入收支結算表內。  
 
2.7.3 職員可享有的年假  
 
 職員就截至結算日前所提供的服務而享有但尚未過期的有薪年假，會按個別職員的

薪酬福利條件記入收支結算表內。  
 
2.8 收入及開支的確認  
 
2.8.1 政府的財政撥款  
 
 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撥款於到期應收的期間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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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以應計方式確認。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分期內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  
 
2.8.3 其他投資收入  
 

來自上市股票的股息收入於該項投資的股價除息時予以確認。  
 
金融工具的已實現損益在有關金融工具被註銷時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2.8.4 紀念品銷售  
 
 售賣紀念品的所得收入會在紀念品售予顧客時予以確認。  
 
2.8.5 開支  
 
 議員酬金、職員薪酬及秘書處營運開支，會在須承擔該等開支時記入帳目內。議員

可申請發還的工作開支及醫療津貼，在議員提出申請時記入帳目內；支付予議員的

任滿酬金，則在每屆立法會任期結束並從政府取得對銷的財政撥款時記入帳目內。  
 
2.9 外幣換算  
 
 年度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即期匯率換算為港元。以外幣為本位的貨幣資產與負

債於結算日按收市匯率換算為港元。匯兌損益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2.10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在本會計期內生效的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會計政策並未因此等發展而有任何改變，其營運業績及財務

狀況亦未因此等發展而受到影響。  
 
 行政管理委員會並沒有採納在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附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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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a) 政府的財政撥款  

 2018年   2017年  
政府就特定範疇提供的財政撥款     
    
 經常項目     
    

議員酬金、醫療津貼、任滿酬金及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280,000 

 
295,382 

    
秘書處的營運開支  562,441  555,775 

    
 非經常項目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3,163  9,054 
    
秘書處的非經常開支  7,822  13,617 

 853,426  873,828 
    
年度內政府部門發出並已使用的撥款令     
    
 經常及非經常項目     
    

秘書處的開支  18  524 

總額  853,444  87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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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投資收入  
 2018年  2017年 
來自非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持至期滿的證券  106  201 

 銀行存款  3,806  3,368 

 銀行結存 50  3 
    
利息收入總額  3,962  3,572 
    
來自可供出售證券的股息收入  458  1,026 
    
匯兌淨收益/(虧損 )  563  (3,212)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的利潤  4,346  36 
    
總額  9,329  1,422 

 
 (c) 其他收入  

 2018年  2017年 
    
紀念品銷售  364  415 
    
雜項收入  370  1,355 

總額  734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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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支  
 
 (a) 議員酬金、福利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議員可獲得每月酬金、每年醫療津貼、任滿酬金，以及獲發還因履行立法會職

務而引致的開支。議員的酬金、福利及償還款額由政府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的建議提出，並

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 

 
 憑藉財務委員會轉授的權力，政府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於每年

10 月調整議員的酬金、醫療津貼及經常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每位議員獲取的相
關款額如下：  

 
 2017年 10月 

至 
2018年 9月 

(元) 

2016年 10月 
至 

2017年 9月 
(元) 

2015年 10月 
至 

2016年 9月 
(元) 

每月酬金     
    
 立法會主席  193,220 190,360 186,080 
    
 立法會代理主席兼  

內務委員會主席  144,910 142,770 139,560 
    
 並非兼任政府行政  

會議成員的議員  96,610 95,180 93,040 
    
 兼任政府行政會議  

成員的議員  64,410 63,450 62,030 
    
每年醫療津貼  
 

33,650 33,150 32,400 

每年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辦事處營運開支  2,650,380 2,611,210 2,385,510 
    
 酬酢及交通開支  211,680 208,550 203,860 
    
 立法會主席酬酢開支  211,880 208,750 204,060 

 
 議員若在每屆 4 年的立法會任期結束時完成整個任期，可獲發任滿酬金，款額

按有關議員所得酬金的 1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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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原訟法庭於 2017 年 7 月 14 日作出的判決，梁國雄先生、羅冠聰先生、
姚松炎博士及劉小麗博士已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員的
資格。行政管理委員會據此要求他們全數歸還於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
期間已付予他們的議員酬金、福利、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及預支營運資金共

11,740,000 元。  
 
 在結算日後，行政管理委員會與羅冠聰先生、姚松炎博士及劉小麗博士達成解

決 方 案 。 根 據 解 決 方 案 的 條 款 ， 他 們 已 向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合 共 歸 還

830,000 元，該筆款項包括已預支予他們而未用的營運資金，另加在 2017 年
7 月 14 日之後招致而已獲行政管理委員會發還款項的某些開支，以及已獲行政
管理委員會發還款項的某些資本項目的價值。此筆為數 830,000 元的款項已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列作其他應收帳款 (附註 9)。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的年度，已付予羅冠聰先生、姚松炎博士及
劉小麗博士的酬金、醫療津貼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合共為 3,300,000 元
(2017 年：4,860,000 元 )，該筆款項以議員酬金、福利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開支入帳。  

 
行政管理委員會未有與梁國雄先生達成解決方案。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的
年度，已付予梁國雄先生的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合共為 880,000 元
(2017 年：1,490,000 元 )，該筆款項以議員酬金、福利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開支入帳。由於收回這些開支的可能性無法確定，財務報表中並無將這些開支

確認為應收帳款。  
 
  
 (b) 職員薪酬  

  2018年  2017年 
    
薪金  380,467  360,971 

約滿酬金  52,248  50,382 

現金津貼  19,437  18,662 

強積金供款  10,491  10,151 

應計假期薪酬增加  1,585  1,194 

其他工作津貼  1,525  1,917 

總額  465,753  44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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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一般開支  
 

  2018年  2017年 
    

公用、通訊及樓宇服務  34,107  35,390 

專業及其他服務 30,438  27,136 

折舊 10,975  10,414 

刊物、宣傳及廣播 9,426  9,777 

維修及保養 8,706  11,088 

資訊服務 5,724  5,597 

與職員有關的開支  2,486  2,415 

其他應收帳款減值虧損  2,232  - 

辦公室物料供應  1,487  1,881 

交通及職務訪問 836  695 

已出售紀念品的成本  274  301 

其他  667  413 

總額  107,358  105,107 

 
 (d)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2018年  2017年 
    

議員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  
 (第五屆立法會：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 )  -  676 
(已退還 )/已支付的議員結束辦事處開支  
 (第五屆立法會 )  (11)  4,553 
議員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  
 (第六屆立法會：2016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 )  3,732  3,812 
 3,721  9,041 

 
  在第六屆立法會，新當選的議員在每屆任期內可申領不超過 375,000 元的開設

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償還款額，用以支付裝修、購置家具、設備及軟件的開

支，以及其他相關營運開支。如議員已於上屆任期內申領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

款額，則在現屆任期內可申領的款額上限為 262,500 元，除非有合理理由才可
恢復 375,000 元的上限。  

 
  議員可在卸任時申領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有關款額定於當年度辦事處營

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十二分之一(附註 4(a))，以及實際支出的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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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其他非經常開支  
 

 

  2018年  2017年 
    

與下述有關的服務及非資本開支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整合和應用資訊科技  1,283  1,834 

為立法會綜合大樓現有的物業管理及保安控制

系統採購硬件、軟件及設備  
 

268 
  

- 

為新電子表決系統採購硬件、軟件及網絡設備，以

供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會議使用  
 

194 
  

969 

重新設計及優化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教育設施  107  41 

採購檔案盒及物料  19  25 

電視製作器材及照明裝置以配合手語即時傳譯服務

的擴展  15  - 

外判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1的部分

翻譯工作 -  948 

為立法會秘書處位於金鐘政府合署的新辦公地方採

購資訊科技伺服器、網絡設備及家具 -  105 

設計和裝設教育設施  -  70 

購置無線導賞通訊系統 -  5 

製作有關第五屆立法會的教材套 -  1 

總額  1,886  3,998 
 

 

1 前稱"議會程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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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定資產  
 

 

 
車輛   

電腦及  
軟件   

 
辦公室  
設備   

家具及  
固定  
裝置   

尚在  
進行的  
工程   

藝術  
品   

 
 

總計  
              
成本               

於2016年4月1日 1,111  95,021  7,352  15,264  1,926  6,362  127,036 

增加  289  5,328  1,347  1,042  6,483  -  14,489 

轉撥  -  2,078  -  69  (2,147)  -  - 

撇除或出售  (329)  (428)  (483)  (264)  -  -  (1,504) 

於2017年3月31日 1,071  101,999  8,216  16,111  6,262  6,362  140,021 

              
於2017年4月1日 1,071  101,999  8,216  16,111  6,262  6,362  140,021 

增加  -  5,919  2,429  226  1,345  -  9,919 

轉撥  -  5,469  916  453  (6,838)  -  - 

撇除或出售  -  (215)  (117)  (363)  -  -  (695) 

於2018年3月31日 1,071  113,172  11,444  16,427  769  6,362  149,245 
              
累計折舊               

於2016年4月1日 1,111  85,529  5,348  7,768  -  -  99,756 

年內折舊  29  8,037  995  1,353  -  -  10,414 

撇除或出售後  
撥回  (329)  (415)  (477)  (137)  -  -  (1,358) 
於2017年3月31日 811  93,151  5,866  8,984  -  -  108,812 

              
於2017年4月1日 811  93,151  5,866  8,984  -  -  108,812 
年內折舊  58  8,284  1,212  1,421  -  -  10,975 

撇除或出售後  
撥回  -  (215)  (114)  (244)  -  -  (573) 
於2018年3月31日 869  101,220  6,964  10,161  -  -  119,214 
              
帳面淨值               

於2018年3月31日 202  11,952  4,480  6,266  769  6,362  30,031 

              
於2017年3月31日 260  8,848  2,350  7,127  6,262  6,362  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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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類別  
 

2018 年  
  貸出款項  

及應收  
帳款   

持至  
期滿的  
證券   

可供  
出售  
證券   

其他  
金融  
負債  

 

總計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5,059  -  -  -  25,059 

           
可供出售證券   -  -  18,523  -  18,523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3,479  -  -  -  3,479 

           
銀行存款   270,033  -  -  -  270,033 

           

銀行結存及現金   38,288  -  -  -  38,288 
           

金融資產   336,859  -  18,523  -  355,382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  -  55,238  55,238 
           

已收按金   -  -  -  157  157 
           
應計約滿酬金   -  -  -  83,692  83,692 
           

金融負債   -  -  -  139,087  139,087 

 

2017 年  
  貸出款項 

及應收 

帳款  

持至 

期滿的 

證券  

可供 

出售 

證券  

其他 

金融 

負債 

 

總計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4,848  -  -  -  24,848 

           

持至期滿的證券   -  4,006  -  -  4,006 
           

可供出售證券   -  -  32,479  -  32,479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4,194  -  -  -  4,194 
           

銀行存款   217,090  -  -  -  217,09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644  -  -  -  15,644 
           

金融資產   261,776  4,006  32,479  -  298,261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  -  56,980  56,980 
           
已收按金   -  -  -  157  157 
           
應計約滿酬金   -  -  -  72,332  72,332 
           
金融負債   -  -  -  129,469  12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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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018年  2017年 
    

預支作以下用途的營運資金 

 經常工作開支  24,189  24,396 

 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 870  452 

總額  25,059  24,848 
    
列為：    
 流動資產  870  452 

 非流動資產  24,189  24,396 

總額  25,059  24,848 

 
議員可申請預支營運資金，用以支付開設辦事處、購置設備及日常營運的開支。

預支限額由行政管理委員會釐定。  
 
就開設議員辦事處和購置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而言，第六屆立法會每位議員每屆任

期可預支的營運資金限額為 375,000 元。為此等用途而預支的資金，須於獲款後
3 個月內，以實際開支抵償，餘額必須交還行政管理委員會。這些資金列為流動
資產。  
 
就經常工作開支而言，議員可預支的營運資金限額相等於兩個月的議員辦事處營運

開支、酬酢及交通開支的總和。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限額為 477,010 元
(2017 年：469,960 元 )。為此用途而預支的營運資金，須於有關議員卸任時交還行
政管理委員會。  

 
 
8 可供出售證券  
 

 2018年  2017年 

按公平值列帳的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在香港上市  18,523  3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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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2018年  2017年 
    
預付款項  3,013  3,495 
    

按金  34  34 
    

應向以下人士收取的帳款     
    

議員  46  6 
    

職員  803  828 
    

應計利息  1,729  1,438 
    

其他應收帳款  3,099  1,888 
    

減：呆壞帳撥備  (2,232)  - 
    

總額  6,492  7,689 

 
 其他應收帳款主要包括向梁頌恆先生及游蕙禎小姐支付的酬金及預支的營運資金，以

及向梁國雄先生、羅冠聰先生、姚松炎博士及劉小麗博士預支的營運資金共

3,070,000 元 (2017 年： 1,860,000 元 )。根據原訟法庭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及
2017 年 7 月 14 日就這 6 名人士所作立法會誓言的有效性作出的判決，他們已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應向梁頌恆先生、游蕙禎小姐及梁國雄先生收回的帳款合共為

2,230,000 元，該等帳款因收回的可能性無法確定而被個別釐定為出現減值。就此而
確認的呆壞帳撥備為 2,230,000 元 (2017 年：無)。本年度呆壞帳撥備的變動如下： 

 
 2018年  2017年 
    
年初結餘  -  - 
    

確認的減值虧損  2,232  - 
    

年終結餘  2,232  - 

 
儘管確認呆壞帳撥備，行政管理委員會會繼續採取行動收回已付予這 3 名人士的有關
款項 (亦見附註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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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持至期滿的證券  
 

 2018年  2017年 

按攤銷成本值列帳的非上市債務證券     

列為：     

 流動資產  -  4,006 

總額   -  4,006 

 
 
1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18年  2017年 
    
銀行結存及現金  38,288  15,644 
    

原有期限不超過 3 個月的銀行存款  40,000  36,000 
    

總額  78,288  51,644 

 
 
12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18年  2017年 

應付予以下人士或機構的帳款     

政府  3,303  4,444 

議員  1,619  3,492 

職員     

－  應計薪酬及墊支款項  814  567 

－  應計假期薪酬  41,130  39,538 

其他  8,372  8,939 

總額  55,238  5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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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累積基金  
 
13.1 營運儲備 

 
為秘書處的營運開支而提供的經常財政撥款倘有盈餘，由行政管理委員會酌情將其撥

入營運儲備，以備日後用於立法會事務，例如填補任何赤字。  
 
13.2 投資重估儲備  

 
投資重估儲備由結算日持有的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平值累積變動淨額所組成，有關款額

按附註 2.3.2.3 及 2.3.6 所載的會計政策處理。  
 

 

14 與政府的非現金交易  
 

秘書處所使用的辦事處及若干由政府提供的服務，由政府免費提供，或由有關的政府

部門支付。該等開支並沒有計算在本財務報表內。  
 
 
15 資本承擔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並未計入本財務報表內而尚待履行的購置固定資產承擔
如下：  

 
  2018年  2017年 
    
經批准但尚未簽訂合約  5,329  11,806 

經批准並已簽訂合約  1,108  1,279 

總額  6,437  1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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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財務風險管理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日常業務中承受信貸和流動資金風險。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承受的

此等風險和市場風險，以及其採取的金融風險管理政策及做法載述如下。  
 
16.1 總則  
 

行政管理委員會按照其訂定的投資組合的目標比例，將現金盈餘投放於多項金融資

產，包括定期存款、債務證券、股票及信託基金，藉以提供額外的收入來源。根據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政策，除股票及信託基金外，所有投放於金融資產的投資均應

保本。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金融資產載於附註 6。  
 

16.2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一方蒙受財務損失的

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並無信貸風險相當集中的情況。在結算日，在未計所持有的任何抵

押品或其他改善信貸質素的措施時，最高信貸風險額如下：  
 

 
  2018年  2017年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5,059  24,848 

持至期滿的證券  -  4,006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3,479  4,194 

銀行存款  270,033  217,090 

銀行結存  38,263  15,622 

總額  336,834  265,760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所涉及的信貸風險極低，因為所預支的款項絕大部分會在議

員卸任時自議員的開支償還款額中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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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盡量減低信貸風險，所有定期存款均存放於香港的持牌銀行。至於持至期滿的證

券 (該等證券為債務證券 )，則只考慮在評級機構穆迪或標準普爾評級中屬投資級別的
債務證券。在結算日，就債務證券投資的信貸質素所作分析 (以穆迪或標準普爾指定
的評級中的較低者為準 )如下：  

 
  2018年  2017年 

按信貸評級列出的持至期滿的證券     

 A1 至 A3/A+至 A- -  4,006 

 
在結算日，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主要包括相關信貸風險極低的應計利息，以及支付

予 6 名被取消議員資格的議員的酬金及預支營運資金(見附註 9)。行政管理委員會會
持續監察這些應收帳款的結餘。行政管理委員會已展開法律行動，向梁頌恆先生及

游蕙禎小姐追討有關酬金及預支款項，並就該等金額確認呆壞帳撥備。在結算日

後，行政管理委員會已與羅冠聰先生、姚松炎博士及劉小麗博士達成解決方案，他

們已向行政管理委員會合共歸還 830,000 元。行政管理委員會未能與梁國雄先生達
成解決方案，目前正採取行動向梁國雄先生追討有關酬金、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及預

支款項。行政管理委員會已就向他支付的預支款項確認呆壞帳撥備。  
 
16.3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某一機構或難以履行其金融負債的相關責任的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採用預期現金流量分析來管理流動資金風險，即透過預測所需的現

金款額及監察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營運資金，確保可以償付所有到期負債及應付所有

已知的資金需求。由於行政管理委員會維持充裕的流動資金，其流動資金風險

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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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市場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就其投放於金融工具的投資會面對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利率

風險、貨幣風險和股價風險。  
 
16.4.1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

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a)  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由於行

政管理委員會的銀行存款和持至期滿的證券均以定息計算利息，當市場利率上

升時，其公平值便會下跌。然而，由於它們全部均按攤銷成本值列示，市場利

率變動不會影響其帳面值和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盈餘及累積基金。  
 
(b)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風

險。由於行政管理委員會在銀行儲蓄之外，並無重大的浮動利率投資，其面對

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偏低。  
 

16.4.2 貨幣風險  
 

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匯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  
 
根據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政策，必須就任何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以外貨幣為本位的

金融工具訂立一份對銷的遠期外匯合約，用以將所涉投資款項兌回港元。此外，以

人民幣及美元為本位的金融工具的所涉金額及其在投資組合中的比重，必須維持於

既定水平之內。  
 
在結算日，以美元為本位的金融資產總計有 95,900,000元 (2017年：16,300,000元 )，而
以人民幣為本位的金融資產總計有 500,000 元 (2017 年：500,000 元 )。剩餘的金融資產
及所有金融負債均以港元為本位。就以美元為本位的金融資產而言，由於港元與美

元匯率掛鈎，行政管理委員會所面對的貨幣風險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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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人民幣為本位的金融資產而言，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在所有其他可變因素保
持不變的情況下，如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上升/下跌 5%，匯兌收益淨額估計會增加/

減少 30,000 元 (2017 年：匯兌虧損減少/增加 20,000 元，假設匯率上升/下跌 5%)。  
 

16.4.3 股價風險  
 

股價風險是因股價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行政管理委員會就其投放於在香港交易

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股票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會面對股價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股價風險主要集中於恒生指數成分股或以金融機構及公用事業為

經營業務的股票，以及旨在提供投資回報與恒生指數表現、恒生中國企業指數表現

或在中國公開買賣的股票表現貼近的交易所買賣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為投放於股

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設定上限。在行政管理委員會轄下成立的投資工作小

組，負責就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投資策略向行政管理委員會提供意見。  
 
如股價較結算日的股價高/低 10%，其他全面收益會因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平值有所變
動而增加/減少 1,900,000 元 (2017 年：3,200,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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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列入第 1 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根據此等金融工具於結算日的市場報價而釐定，
此公平值並無扣除將來出售該等工具時涉及的預計成本。  
 
由於列入第 2 級的金融工具沒有此等報價，估算其公平值時，所採用的估值方法是
盡可能運用可觀察到的數據，包括同類產品的市場回報率。  
 

17.1 經常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依照公平值等級架構，在呈報期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的可供出售證券的帳面值載列

如下：  
 

 第 1 級  
 2018年 2017 年 

可供出售證券 18,523 32,479 

 
沒有金融資產或負債被列為第 2 級及第 3 級金融工具。在呈報年度內，各等級之間
並無轉撥。  

 
17.2 非經常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按攤銷成本值列帳並持至期滿的證券的公平值載列如下：  
 

 帳面值  公平值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持至期滿的證券  - 4,006 - 4,084 

 
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持至期滿的證券的公平值列為第 2 級。  
 
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及 2017 年 3 月 31 日，所有其他金融工具均以與其公平值相差
不大的金額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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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已頒布但於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
詮釋的可能影響  

 
直至本財務報表發出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修訂、新準則及詮釋。該等

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的年度尚未生效，亦未在本財務報
表中提早採用。  
 
行政管理委員會現正評估首次採用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對相關期間的影響。直

至目前為止，行政管理委員會得出的結論為：採用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大

可能對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營運結果和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但採用下列準則可能

會對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金融工具的分類及計量構成影響。  
 

 
 在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2018 年 1 月 1 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引
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包括有關金融資產減值計量及對沖會計法的新規

定。另一方面，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有關金融工具的確
認及註銷的規定，以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的規定，並未作出重大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由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起，以追溯基礎
生效。行政管理委員會計劃運用重新列示比較資料的豁免，且並不預期會在 2018 年
4 月 1 日的期初權益結餘中有任何過渡期調整。  
 
預期新規定對行政管理委員會財務報表有以下影響：  
 
(a)  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載有計量金融資產的 3 個主要分類： (1)攤銷成本值；
(2)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以及 (3)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分類基準視乎實體
的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的合約現金流量特性而定。股票證券投資須以公平值計量

並計入損益，但於初始確認時，可選擇把並非持有作交易用途的股票證券以公平

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惟有關選擇不可撤回。該等股票證券的公平值變動

須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且不可轉入收支結算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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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委員會經過評估後認為，現時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會在採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後繼續採用其各自的分類及計量。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金融資產中現時分類為"可供出售證券"包括股票及交易所買賣
基金 (附註 8)。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行政管理委員會會運用不可撤回
選擇，繼續把該等資產列入"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類別，且並不預期會影
響該等資產在資產負債表內的價值。其後的公平值變動會在全面收益表內確認，

且不會在出售投資後重新分類至收支結算表。 

 

至於金融負債，分類及計量並無改變。  
 

(b)  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引入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型，取代香港會計準則
第 39 號所用的已產生虧損減值模型。新模型適用於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貸出款項
及應收帳款。在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減值虧損將無需在發生虧損事件後才可確

認。反而，實體須視乎有關資產及事實與情況，確認及計量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
損或永久預期信貸虧損。行政管理委員會正評估採用新減值模型的影響。到目前

為止，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結論是，預期在新減值模型下計算的減值虧損與按現行

做法確認的金額不會有很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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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考慮須提交行政管理委員會處理的人事安排，包括秘書處的人力資源、職員的聘任、

晉升、解僱、職級劃分、職責、薪酬及其他服務條款及條件。  
 
(2)  核准助理秘書長、首席議會秘書及總議會秘書職級人員的任命，包括署理職位以待晉

升實任的安排。  
 
(3)  監察已授權秘書長處理的聘任及人事安排的進展。  

 
 
委員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主席 )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郭榮鏗議員   
 
鍾國斌議員   
 
陳淑莊議員  

 

附錄 1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轄下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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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工作開支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有關議員工作開支的行政事宜提出意見。  
 
(2)  應議員提出的要求，覆檢秘書長對該名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決定。  
 
 

委員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主席 )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郭榮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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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服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有關向立法會及秘書處提供辦公地方、家具及設備的事宜提供意見。  
 
(2)  評估立法會及個別議員為處理立法會事務而對各項服務及設施的需求。  
 
(3)  就向到訪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公眾人士提供服務及設施的事宜提供意見。  
 
(4)  制訂解決辦法，以應付上文 (1)、 (2)及 (3)項所鑒定的需求。  
 
(5)  考慮與上文 (1)至 (4)項有關的財務事宜，並負責批准購置價值 143 萬元以上但不超過

200 萬元的固定資產。  
 
(6)  制訂為立法會綜合大樓採購藝術作品的政策／指引。  
 
(7)  就有關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展示及管理藝術藏品的事宜提供意見。  
 
(8)  監察有關 (1)至 (7)項的進度和發展。  
 
 
委員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主席 )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黃定光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黃碧雲議員  
 
鍾國斌議員  
 
陳淑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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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 
 
 
職權範圍  
 

考慮和審批有關使用立法會廣場的申請，以及在有需要時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通過的指引施加使用條件。  
 
 

委員  
 

黃碧雲議員  (主席 )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陳淑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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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上訴委員會 
 
 
職權範圍  
 

考慮就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的下述決定而提出的上訴：不批准使用立法會廣場

的許可申請，或批准申請，惟有關批准須受所施加的條件規限。  
 
 

委員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主席 )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郭榮鏗議員  
 



 

 

 

 

59 

職級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 

常額編制 
秘書長  1 
法律顧問  1 
副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主管 (資訊服務部 )  1 
主管 (公共資訊部 )  1 
主管 (翻譯及傳譯部 )  1 
首席議會秘書  2 
會計師  1 
助理法律顧問  11 
總檔案主任  1 
總議會秘書  23 
總資訊科技主任  1 
公共資訊總主任  1 
總研究主任  3 
總翻譯主任  6 
總保安主任  1 
研究主任  9 
高級議會秘書  40 
高級副會計師  1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  6 
高級圖書館主任  1 
公共資訊高級主任  5 
高級翻譯主任  30 
高級保安主任  1 
檔案主任  3 
助理研究主任  3 
議會秘書  29 
副會計師  4 
資訊科技主任  16 
圖書館主任  3 
公共資訊主任  8 
翻譯主任  25 
物業管理主任  2 
保安主任  4 
公共資訊助理主任  4 
助理翻譯主任  3 
高級行政事務助理  9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9 
高級保安助理  8 
會計文員  8 
一級行政事務助理  30 
助理資訊科技主任  18 
高級中文謄錄員  2 
社交活動助理  1 
一級保安助理  36 
助理訪客服務主任  9 
議會事務助理  28 
二級行政事務助理  79 
中文謄錄員  9 
貴賓車私人司機  1 
二級保安助理  57 
管事  14 
貴賓車司機  1 
技工  4 
汽車司機  1 
文書事務助理  37 
訪客助理  15 
辦公室助理員  25 
一級工人  1 
總數 662 

 

附錄 2 
立法會秘書處的職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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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議會事務部  1  

 
 議會事務部  2   議會事務部  3   議會事務部  4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首席議會秘書 [1] 
 

 

  
 
 

總議會秘書 [5] 
 
 

 總議會秘書 [6]  總議會秘書 [3]  總議會秘書 [6] 會計師 [1] 
總議會秘書 [2] 

             

高級議會秘書 [9]  高級議會秘書 [8]  高級議會秘書 [8]  
 

高級議會秘書 [7] 
 

 

 
高級議會秘書 [6] 
高級副會計師 [1] 

 
     

 

  

 

  

 

  

議會秘書 [5](1)  議會秘書 [6](1)   議會秘書 [6] 

 
 

副會計師 [4] 
議會秘書 [9]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2] 
輔助人員 [5]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3] 
輔助人員 [6] 

 輔助人員 [17]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2] 
輔助人員 [6] 

 輔助人員 [43] 

 
在 [  ]內的數字表示常額職位數目  
在 (  )內的數字表示有時限職位數目  
 

附錄 3 
立法會秘書處的組織架構圖(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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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長 [1]        

       法律顧問 [1] 
         

 
副秘書長 [1] 

 

        

         
            

 
總務部  

 
 資訊服務部   公共資訊部   翻譯及傳譯部   法律事務部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首席議會秘書 [1] 
 

 主管(資訊服務部) 
[1]  主管(公共資訊部) 

[1]  
主管 

(翻譯及傳譯部) [1]    

              
 

總議會秘書 [1] 
總資訊科技主任 [1] 
總保安主任 [1] 

 

 
總檔案主任 [1] 
總研究主任 [3]  公共資訊總主任 [1]  總翻譯主任 [6]  助理法律顧問 [11] 

              
高級議會秘書 [2]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 [6] 
高級保安主任 [1] 

 
研究主任 [9] 

高級圖書館主任 [1]  
公共資訊高級 
主任 [5]  高級翻譯主任 [30]    

              

議會秘書 [3] 
資訊科技主任 [16](2) 
物業管理主任 [2] 
保安主任 [4] 

 
檔案主任 [3] 
助理研究主任 [3] 
圖書館主任 [3] 

 
公共資訊主任 [8] 
公共資訊助理主任 [4]  

翻譯主任 [25] 
助理翻譯主任 [3]    

              
 
 

輔助人員 [185](2) 
 
 

 輔助人員 [25]  輔助人員 [34]  輔助人員 [31]  輔助人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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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及家庭照顧責任的演變 

•  香港的持續進修情況 

•  選定地方提升機場競爭力的措施 

•  選定地方對公眾集會的規管 

•  性教育 

•  選定地方的太陽能上網電價 

•  香港學生的整體學習時數及身心健康狀況 

•  選定地方推廣智能安老服務的政策措施 

•  選定地方的福利跨境可攜性安排 

•  選定地方的股息稅制度 

•  規管海外物業銷售 

•  選定地方的墟市政策 

•  選定地方的食物捐贈政策 

•  為預繳式服務合約提供的消費者保障 

•  選定地方在邊境實施的一地兩檢安排 

•  警隊隨身攝錄機的監察用途 

•  綠色金融 

•  選定地方的廢物循環再造系統 

•  香港的公共遊樂場 

•  粵港澳大灣區 

•  選定地方的法律專業服務 

•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生計 

•  食水使用及供應 

•  罪案與電話騙案 

•  港鐵列車服務表現 

•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 

 

附錄 4 
資料研究組曾研究的主要課題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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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目標 
 

立法會秘書處致力：  
 

  在進行所有活動及處理所有事務時顧及對環境的影響  
 

  善用物品，將資源消耗減至最低  
 

  盡量減少整個工作流程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環境政策 
 

立法會秘書處的環境政策要求全體職員特別致力透過下列措施，保護環境：  
 

  節省資源，特別是紙張及電力  
 

  減少廢物，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收集可循環再用的物料及在可行情況下根據

環保原則進行採購  
 

  確保室內空氣質素良好及盡量減少在辦公時間內進行發出噪音的工程，藉以保持

舒適的室內工作環境  
 

  選擇適當的交通工具及採用良好的駕駛模式，避免及盡量減少空氣污染  
 
 

環境管理 
 

總務部定期檢討秘書處的環保目標及監督在秘書處推行環保計劃的情況。為了監察在

各辦事處推行環保措施的情況，總務部要求個別部門每 6 個月填寫推行環保措施的核
對表。  
 

各項環保措施的內容及推行該等措施的成效載於附表。  
 

繼完成立法會綜合大樓由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碳審計後，秘
書處委聘顧問為立法會綜合大樓進行 2014-2015 至 2018-2019 年度的周年碳審計。立
法會綜合大樓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碳審計報告顯示，大部
分排放源的排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幅。按建築樓面面積計算，立法會綜合大樓在

2016-2017 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與 2013-2014 年度的基準年相比，減少了
1.41%。按綜合大樓使用者人數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相較 2013-2014 年度減少
9.77%。顧問報告載有多項建議，包括聯絡不同的持份者制訂減碳目標、實施溫室氣

體減排措施，以及定期檢討空調系統的操作方式及設定。秘書處會研究和跟進顧問提

出的建議。  

附錄 5 
秘書長提交的 2017-2018年度環境保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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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管理及未來目標  
 

節約資源 

 

I .  現已推行的環保措施  
節約用紙  
  使用再造紙  
  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起草  
  雙面打印；使用可雙面影印的影印機  
  盡可能減少影印 (例如不印備不必要的額外或個人副本、定期檢視是否需要文件的印文本，以及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以電郵發送文件 )  
  選購使用普通紙的傳真機，避免使用傳真頁面，以及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列印傳真來件  
  以電郵形式通訊  
  要求來件者提供文件的電子複本，以便日後以電子形式處理文件  
  將各類文件，包括所有公開會議的議程、會議紀要、討論文件、意見書及報告等，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l e g c o . g o v . h k )  
  立法會轄下所有委員會向非委員會委員的議員發出的討論文件只以電子複本的方式發送，但由工務小組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

會發出並分送財務委員會委員的討論文件，則不在此限  
  只以電子複本的方式向議員發送並非在立法會/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文件 (包括會議紀要 )  
  停止向旁聽委員會會議的公眾人士提供會議文件的印文本  
  將文件貯存於中央資訊系統，方便職員共用  
  盡可能減少通告的份數 (例如盡量以電郵發送通告；如確有需要，只向一組職員發出一份通告印文本 )  
  重複傳閱文件時，使用舊有的文本  
  使用電子新聞平台，減少訂閱報章及雜誌  
  向議員及秘書處職員提供網上新聞剪輯服務，並停止提供印文本  
  在節日期間採取環保措施 (例如鼓勵使用電子心意卡、重複使用裝飾材料 )  
節約使用信封  
  非機密文件不用放進信封內  
  重複使用信封或使用轉遞信封  
節約能源  
  經常巡查，確保使用者關掉無人使用的辦公地方的電燈及辦公室設備，以及在午膳期間及辦公時間後無人辦公時，關掉電燈及辦公

室設備  
  更改照明燈光分組，以及調校燈光感應器的感應度，將燈光調低至最低的所需光度  
  盡量使用慳電燈泡/光管，例如發光二極管燈及 T 5 光管  
  調低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外牆燈光  
  在適用情況下購置節能電腦及辦公室設備，在購置過程中考慮其能源標籤上的資料 (如有的話 )及其他國家和國際節能標準  
  盡可能減少辦公時間外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操作時間                                                                                                                                                                                                                                          
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在夏季期間將室溫調校至攝氏 2 5 . 5 度  
  監察空調系統的運作，以及檢討空調運作時間表，以盡量減少能源消耗  
  減少宴會廳廚房的耗電量  
  在周末及長假期前關掉公用地方的打印機  
  控制燃料用量 (例如盡量減少使用公務車輛 )  
  定期為柴油發電機進行維修保養，以確保維持良好的能源效益  
  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及單車  
  定期向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發出有關節約能源的通告  

 節約用水  
  減低水龍頭的水流量  
  為洗手間及淋浴間的洗手盆安裝節流器  
  定期檢查水錶，以確保水錶在監察用水量時運作暢順  

 減少廢物  
  鼓勵回收紙張、塑膠、金屬、玻璃器皿及充電電池，並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所有樓層設置收集箱  
  定期向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發出有關減廢的通告  

II .  環保措施的成效 

  用電量由 2 0 1 6 - 2 0 1 7 年度的 1 0  0 6 0  7 2 3 千瓦特增至 2 0 1 7 - 2 0 1 8 年度的 1 0  2 7 6  3 0 7 千瓦特，增幅為 2 . 1 4 %，儘管同期立法會及
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數目增加 2 2 . 3 %  

  用紙量由 2 0 1 6 - 2 0 1 7 年度的 1 7  4 3 8 令減至 2 0 1 7 - 2 0 1 8 年度的 1 5  9 5 6 令，減幅為 8 . 5 %  
  廢紙收集量由 2 0 1 6 - 2 0 1 7 年度的 6 8  2 4 9 公斤減至 2 0 1 7 - 2 0 1 8 年度的 5 0  1 1 4 公斤，減幅為 2 6 . 5 7 %  

 
III .  2018-2019 年度的目標  

  倘若會議數目與 2 0 1 7 - 2 0 1 8 年度的數目相若，把用電量及用紙量減少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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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廢物 保持舒適的 

室內工作環境 

  
 
  重複使用信封及暫用檔案文件夾  
  使用再造紙  
  使用可替換筆芯的原子筆  
  停止使用木製鉛筆  
  使用環保鉛筆  
  盡可能使用循環再用的打印機及傳真機墨盒  
  促請職員使用自備的水杯而不要用紙杯  
  收集廢紙、廢舊打印機及傳真機墨盒、金屬罐、膠

樽、玻璃樽及充電電池，以供循環再造  
  按需要的份量為立法會會議及聯繫活動訂購食物，以

及把剩餘食物捐贈予膳心連  
 

 
 
 
 
 
 
 
 
 
 
 
 
 
 
 
 
 
 
 
 
 
 
 
 
 
 
 
 
 
 
 
 
 
 
 
 
 
 
 
 
 
 
 
 

 
 
 
 

 

 使用低排放量及不含臭氧的影印機  
  在非辦公時間進行翻新工程  
  每年測試空氣質素，以監察辦公室內的空氣情況  
  每年進行碳審計，以監察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溫室氣體排放  
 定期清潔空氣過濾器及出風口 

  
 
 

 

  立法會綜合大樓被指定為全面禁止吸煙的樓宇  
  立法會綜合大樓自 2 0 1 2 年起每年獲頒發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

空氣質素檢定計劃 "下的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卓越級》 "  
  立法會綜合大樓自 2 0 1 2 年起每兩年獲頒發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

劃 "藍/銀證書  
  

  使用再造紙印製所有文件  
  若循環再用的打印機及傳真機墨盒的質素提高及價

格下降，會增加使用此類墨盒  
 減少用紙量 

 增加使用網上新聞服務，以取代印刷報紙 

  推動惜食文化，以減少廚餘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 http://www.legco.gov.hk 
You Tube 頻道  YouTube Channel : www.youtube.com/legcogovhk 
Flickr相片集  Flickr Album : www.flickr.com/photos/hk_legislature 

流動應用程式  Mobile App : www.legco.gov.hk/chinese/mobile-a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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